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宁波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文件

甬建发〔2020〕72 号

宁波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关于全面加快

宁波市智慧工地建设的通知

各区县（市）、开发园区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，市建设安质总

站、市建筑市场管理服务总站、市建设数据和档案管理中心，各

有关单位：

为贯彻落实国家住房城乡建设部《关于印发 2016-2020 年建

筑业信息化发展纲要的通知》（建质函〔2016〕183 号）、《住房

和城乡建设部等部门关于推动智能建造与建筑工业化协同发展

的指导意见》（建市〔2020〕60 号）、省建设厅《关于加快推进

全省“智慧工地”建设的通知》（浙建质安发〔2019〕208 号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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等文件精神，不断提升建筑工程信息化、智能化和精细化管理水

平，推动建筑业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，提高行业监管和服务效

能，现就全面加快宁波市“智慧工地”建设工作通知如下：

一、总体目标

全面贯彻落实建筑业高质量发展要求，在建筑工程施工现场

推广应用信息化管理和物联网智能技术（设备），按照“监管一

张网、管理一条线”的目标，构建覆盖“建设主管部门、参建企

业、工程项目”三级联动的“智慧工地”管理体系，全面提升建

筑工程管理信息化智能化水平。到 2022 年底，基本实现“智慧

工地”全域覆盖，建成宁波市“智慧工地”管理平台，充分应用

物联网、云计算、大数据等先进技术，在现场应用、行业监管、

决策分析、多级联动等方面打造宁波市“智慧工地”标杆样板。

二、基本原则

（一）整体规划，有序推进。“智慧工地”建设需要在企业

端、项目端、政府端等方面加强顶层设计，在建立全市统一的“智

慧工地”管理平台的基础上，明确“智慧工地”建设标准，制订

物联网设备技术指标。采用“自上而下”的方式，完善智慧工地

的发展路径、管理方式和保障机制，有序推进“智慧工地”建设。

（二）整合资源，经济实用。充分考虑企业和项目已经开展

的“智慧工地”建设实际情况，在建设标准和技术指标制订时，

注重整合利用现有的软件和硬件资源。“智慧工地”管理平台要

在已有的行业监管信息化系统基础上，进行整合升级，避免重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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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设、资源浪费。

（三）以点带面，全域覆盖。对“智慧工地”进行分级管理，

在满足企业需求和行业监管的基础上，初期以提高“智慧工地”

的覆盖率为出发点，逐步拓展功能，避免贪大求全。以政府投资

重大项目和龙头施工企业为突破口，以试点、示范工程提升全市

“智慧工地”建设水平和效果。

（四）市场为主，开放创新。企业是“智慧工地”应用的主

体，要注重激发市场活力，以企业需求和行业监管为导向，强化

“智慧工地”建设的开放性、实用性和创新性，充分发挥信息化

的引领和支撑作用，驱动建筑产业转型升级，提升行业监管效能

与企业管理水平。

三、重点工作

（一）建设宁波市“智慧工地”管理平台。按照“大平台、

大整合、模块化”的集约化建设思路，依托现有信息化系统，通

过整合改造、功能提升、数据汇集，建成全市统一的“智慧工地”

管理平台，包含一系列子系统：安全质量监管子系统、实名制管

理子系统、远程视频监控子系统、起重机械管理子系统、环境监

测子系统、危大工程监管子系统、检测监管子系统、信用评价管

理子系统、协同指挥子系统等，应用对象涵盖政府部门和相关企

业，各子系统的数据互相联通，系统数据接口对企业免费开放，

实现数据实时传输。

（二）“智慧工地”分级管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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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工程项目管理的智慧化功能应用情况，将宁波市“智慧

工地”分为以下三个等级：

1、一星级“智慧工地”：应具备远程视频监控、人员实名制

管理、扬尘噪声监测、工资专用账户管理等 4 项应用。

2、二星级“智慧工地”：应具备远程视频监控、人员实名制

管理、扬尘噪声监测、工资专用账户管理、起重机械安全监控、

工程安全质量监管、工程质量检测监管等 7 项应用。

3、三星级“智慧工地”：应具备远程视频监控、人员实名制

管理、扬尘噪声监测、工资专用账户管理、起重机械安全监控、

工程安全质量监管、工程质量检测监管、施工用电用水监测、危

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安全管理、BIM 施工、政府协同联动等

11 项应用。

“智慧工地”分级根据年度工作需要适时调整，星级评定可

结合宁波市安全生产标准化管理优良工地评选一并开展。工程项

目如有其它智慧应用，可以向主管部门提出，可根据实际情况确

定“智慧工地”星级。

（三）分阶段推进“智慧工地”建设

1、扩面阶段（2020 年 1 月-2020 年 12 月）。开展“智慧工

地”建设调研，研究相关技术标准，制订宁波市“智慧工地”管

理平台建设方案。召开现场会，全面推进“智慧工地”建设，营

造浓厚的创建氛围。年底之前，参加宁波市建设工程安全文明施

工标准化工地创建的项目，以及各地中心城区范围内建筑面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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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000 平方米或 5000 万造价以上新开工工程均达到一星级“智慧

工地”标准。

2、提质阶段（2021 年 1 月-2021 年 12 月）。初步完成宁波

市“智慧工地”管理平台建设，发布相关技术标准和数据接口，

平台经试运行后，新建项目接入平台进行智慧化监管。在全市范

围内全面推广“智慧工地”建设，全市范围内建筑面积 5000 平

方米以上或造价 2000 万以上新开工工程应达到一星级“智慧工

地”标准，其中建筑面积 10 万平方米以上或造价 2 亿以上的新

开工工程，应达到两星级“智慧工地”标准，鼓励重大工程项目

建设三星级“智慧工地”，进一步提升“智慧工地”建设的质量。

3、增效阶段（2022 年 1 月-2022 年 12 月）。全面完成宁波

市“智慧工地”管理平台建设，发布相关技术标准和数据接口，

新建项目全部接入平台进行智慧化监管。全市范围内实现“智慧

工地”基本全覆盖，全市范围内建筑面积 5 万平方米以上或造价

1 亿以上新开工工程应达到两星级“智慧工地”标准，市本级、

各地应有至少 5%的新开工工程达到三星级“智慧工地”标准，

确保“智慧工地”建设在企业项目管理和政府行业监管方面取得

实际效果。

（四）严格落实各方责任。参建企业是“智慧工地”建设的

责任主体，建设单位应按合同约定，保障安全文明措施费用，并

督促施工单位制订智慧工地建设费用计划。施工单位要认真执行

智慧工地建设费用计划，费用从安全文明措施费中列支，选购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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足要求的物联网设备，强化各类设备运行维护保障。监理单位应

督促施工单位加强“智慧工地”建设，有效应用于施工现场实际

管理。

市住建局负责开发宁波市“智慧工地”管理平台，制订统一

技术标准和政策规定，对各地“智慧工地”建设情况进行年度督

查。各地住建部门要督促工程各方责任主体落实好主体责任，将

“智慧工地”建设纳入日常质量安全监管内容，确保“智慧工地”

建设全面快速推进。在宁波市“智慧工地”管理平台开发完成之

前，各地视频监控、扬尘监测等数据共享按照原规定执行，管理

平台开发完成后公布统一技术标准和数据接口。

四、保障措施

（一）强化组织领导。相关单位要高度重视“智慧工地”建

设工作，加强组织领导，市住建局成立“智慧工地”建设工作领

导小组（见附件），负责统筹协调、组织推进“智慧工地”建设

工作。各地要结合实际制订“智慧工地”建设工作方案，主要领

导亲自部署，分管领导抓好落实，推动“智慧工地”建设走深走

实。

（二）强化政策激励。各地住建部门要将“智慧工地”建设

情况作为项目评优评先的条件，在各级建筑安全文明施工标准化

工地等评审推荐时，应优先考虑完成二星级和三星级“智慧工地”

建设的项目，提升企业创建的积极性。

（三）强化督导落实。推进过程中，市住建局将加强对各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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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智慧工地”推进情况的检查和督导，做好“智慧工地”的宣传

推广，为“智慧工地”建设营造良好的舆论环境。在“智慧工地”

建设推进过程中，各地住建部门要认真执行廉政规定，不得以任

何形式违规向企业和项目推荐、推销或指定“智慧工地”产品和

供应商。

附件：宁波市“智慧工地”建设领导小组

宁波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

2020 年 8 月 28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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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宁波市“智慧工地”建设领导小组

组 长：陈寿旦 市住建局党组书记、局长

副组长：张国平 市住建局党组副书记、副局长

沈 浩 市住建局党组成员、总工程师

成 员：许志平 办公室

徐 峰 工程质量安全监管处

张顺宝 建筑市场监管处

王洪裕 工程消防处

蔡慧静 市建设安全质量管理服务总站

蒋安平 市建筑市场管理服务总站

郭兴武 市建设数据和档案管理中心

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，办公室设在工程质量安全监管处，徐

峰任办公室主任，罗影静、郑建东、商海峰任办公室副主任，张

佳琦、王子阳、史振、卫康华任办公室成员。

领导小组办公室联系人：卫康华，联系电话：89180982。

宁波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办公室 2020 年 8 月 31 日印发


